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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6日，世达主办了“风险最小化及中国-拉丁美洲投资机遇最大化”的在线研讨
会，研讨主题包括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重要性日渐提高，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而
可能产生的争议之性质和类型，以及各方如何通过争议解决规划最大程度地减少该等
争议可能带来的风险。研讨会主讲人分别为世达的合伙人Julie Bédard及高级顾问律师
Jennifer Permesly和鲍其安，均来自国际诉讼和仲裁领域。

首先开场的是来自纽约办公室、能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Permesly女士，她介绍了过去
十年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趋势。中国企业所有对外直接投资及中国企业签订的所有
合同当中，拉丁美洲的投资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总投资额约达1,250亿美
元。中国国有企业和私有公司一直致力于收购自然资源资产，尤其是矿产和油气领域。以
往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最近几年与秘鲁、厄瓜多尔及部分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建立更深层的联系。Permesly女士强调未来中国在该区域的投
资决心，并指未来十年中国计划在该区域再投入2500亿美元，将其投资范围扩充到技术、
科技创新和银行业领域。但她同时也提到最近有报道称中国政府可能会限制中国的对外
投资以控制资本流出，这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今后的投资趋势。

有了投资大背景的了解之后，来自圣保罗和纽约办公室、能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和葡萄牙
语的Bédard女士将话题转移到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相关经常遇到的挑战的类型。她强调
了中国-拉丁美洲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包括当地社区对矿产或能源开发项
目提出的环境及其它问题、拉丁美洲立法中对于开发区域可能存在的法律不确定性，以及
在建立或维持合同关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腐败指控。Bédard特别指出曾有中国企业作为
申诉方提起数项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仲裁，对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监管行动或征用行为
提出异议，其中部分争议还涉及腐败指控。

Bédard女士强调许多争议都是由合资所需的监管批准而产生，由于几乎所有中国企业的“
对外”股权投资都需要在中国取得监管批准，可能会导致交易的重大延迟。对于海外控股
公司之间的合资，Bédard女士强调进行充足的尽职调查及“了解您的买方”机制以避免潜
在争议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数据保密和国家保密法律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向拉
丁美洲公司提供的信息。

最后，Bédard女士说明了腐败及其他不法行为对合同争议和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索赔的影
响，因为中国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均属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约国。她举了几个投
资者与国家之间仲裁的例子说明腐败指控可能导致仲裁庭以投资不合法为由作出拒绝行
使司法管辖权的决定。

随后，来自香港办公室、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鲍其安女士介绍了通过争议解决规划机
制实现风险最小化的方式。她首先表示仲裁已成为拉丁美洲和中国企业之间解决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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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方式。双方是否应当在中国-拉丁美洲协议中坚持使用仲裁作
为解决争议的方式将考虑多种因素，但一般来说，仲裁地的中立
性是双方最后倾向于使用仲裁方式的关键因素。鲍女士对中国-拉
丁美洲关系中可能选择的若干仲裁地进行了逐一分析，包括被普
遍接受的仲裁地香港和新加坡，均为中国方属意的仲裁地。鲍女
士还罗列了中国或拉丁美洲仲裁方通常选择的各仲裁机构的优
缺点，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差异作出比
较，并解释通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委”）
进行仲裁的细微差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同另有约定之外，贸仲委
仅从其仲裁员名册中指定仲裁员，而仲裁员名册中80%的仲裁员为
中国公民。

鲍女士指出中国-拉丁美洲投资背景下经常出现的与中国国有企业
签订的协议需要特别对其予以考虑（例如主权豁免），且双方需要
考虑在合同中加入明确的豁免条款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与中
国方签订合同时，会有法律规定合同必须由中国法律管辖的情况，
包括在特定成文法适用的情况下或可能损害中国“社会和政治利
益”的情况下要求合同必须全部或部分在中国大陆地区履行。因此
双方应当咨询法律顾问，确保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

在执行仲裁裁决方面，中国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均属于纽约公
约的签约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支持仲裁裁决。

Bédard女士提到双边投资条约的可使用性，其作用为保护中国-
拉丁美洲的投资关系，中国共签署了150项双边投资条约和投资保
护条约，其中128项目前仍有效力。中国投资者可通过一些投资工
具对其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进行结构化，享有条约所提供的保护。

最后，Bédard女士重申拉丁美洲各地的商业资产买家和卖家应预
期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继续承担一个关键的角色。尽管该等交易中
仍然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争议风险，但审慎的争议解决规划能
够帮助应对这些风险，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充满动态和不断增长
的中国-拉丁美洲商业和投资关系中所带来的机遇。


